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其股东、关联方履行的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

知》（广东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８５

号）要求，为推动公司及控股股东、关联方增强诚信意识，切实履行公

开作出的承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自上市以来正在履行的

承诺事项进行自查。截止目前，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未出现超过承诺

履行限期未履行的情况，现将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在承诺期限内正在履行的承诺情况公告如

下：

公司简称

股票代

码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序

号

承诺

类型

承诺主体

公布载

体

公布

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履

行期限

履行

进度

履行

完成

时间

预计

能否

如期

履行

超期

未履

行的

原因

解

决

方

案

备

注

主体

类别

名称

生益科技

６００１８３ １

股改

承诺

上市

公司

主要

股东

东莞市电

子工业总

公司、广

东省外贸

开发公

司、伟华

电子有限

公司

股权分

置改革

说明书

２００５－

１２－２８

当国家关于管理层股

权激励的政策法规正

式实施后，伟华电子有

限公司、东莞市电子工

业总公司、广东省外贸

开发公司将提议并积

极促成管理层股权激

励计划。

长期有

效

未违

反承

诺

长期

有效

能

生益科技

６００１８３ ２

再融

资承

诺

上市

公司

主要

股东

东莞市电

子工业总

公司、伟

华电子有

限公司

再融资

预案

２０１１－

５－１７

承诺所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１－５－

１３

至

２０１４－５－

１３

未违

反承

诺

２０１４－

５－１３

能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１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４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胡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公司

３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增补胡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

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３

、登记（或信函）地点：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邮编：

２２６５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

验证入场；

３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１

号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任正勇 李婵婵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７５３０１２５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０８０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表决，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关于增补胡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议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D1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００００１７ *ＳＴ

中华

Ａ Ｄ３０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Ｄ２０

００００５９

辽通化工

Ｄ２０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Ｄ１２

０００１５９

国际实业

Ｄ３１

０００４２９

粤高速

Ａ Ｄ２０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Ｄ３０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Ｄ９

０００５２２

白云山

Ａ Ｄ３０

０００５２４

东方宾馆

Ｄ１６

０００５５３

沙隆达

Ａ Ｄ３１

０００５５７ *ＳＴ

广夏

Ｄ９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Ｄ１２

０００５９１

桐君阁

Ｄ３０

０００６２０

新华联

Ａ１０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Ｄ１２

０００６６３

永安林业

Ｄ４

０００６６９ *ＳＴ

领先

Ｄ１１

０００６７６ ＳＴ

思达

Ｄ１６

０００６９３ Ｓ*ＳＴ

聚友

Ｄ１９

０００７０３

恒逸石化

Ｄ１３

０００７１１

天伦置业

Ｄ２０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Ｄ１７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Ｄ４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Ｄ３１

０００７６０

博盈投资

Ｃ８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Ｄ９

０００７９６

易食股份

Ｄ１７

０００８０９

铁岭新城

Ｄ３１

０００８５９

国风塑业

Ｄ１９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Ｄ４

０００９０６

物产中拓

Ｄ２０

０００９２５

众合机电

Ｂ３

０００９５２

广济药业

Ｄ１９

０００９７２ *ＳＴ

中基

Ｄ４

００２０７２ ＳＴ

德棉

Ｄ３１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生物

Ｄ２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Ｄ１５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Ｄ３０

００２１６７

东方锆业

Ｄ１１

００２２０１

九鼎新材

Ｄ１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Ｄ１６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Ｄ１６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Ｄ１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Ｄ１７

００２２６３

大东南

Ｄ２０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Ｄ３

００２０１３

中航精机

Ｄ３１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电缆

Ｄ１６

００２２８０

新世纪

Ｄ１２

００２２８３

天润曲轴

Ｄ２９

００２２９７

博云新材

Ｄ１９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Ｄ９

００２３０６

湘鄂情

Ｄ３１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Ｃ８

００２３１６

键桥通讯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１７

众生药业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Ｄ２０

００２３３３

罗普斯金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３８

奥普光电

Ｄ１７

００２３５７

富临运业

Ｃ８

００２３５８

森源电气

Ｄ１１

００２３７０

亚太药业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８３

合众思壮

Ｄ２

００２３８４

东山精密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Ｄ２９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Ｄ１５

００２３９４

联发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２４０４

嘉欣丝绸

Ｄ９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Ｄ１５

００２４４１

众业达

Ｄ１１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Ｄ１３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Ｄ３０

００２５０９

天广消防

Ｄ４

００２５１２

达华智能

Ｄ１

００２５１９

银河电子

Ｄ１３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Ｄ３１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Ｄ１６

００２５４９

凯美特气

Ｄ１

００２５５６

辉隆股份

Ｄ１

００２５８０

圣阳股份

Ｄ１９

００２６１０

爱康科技

Ｄ４

００２６１４

蒙发利

Ｄ９

００２６１６

长青集团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１９

巨龙管业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２７

宜昌交运

Ｄ３０

００２６４１

永高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６５

首航节能

Ｄ３０

００２６８３

宏大爆破

Ｄ９

００２６８８

金河生物

Ｄ２

００２６９０

美亚光电

Ｄ２０

００２６９４

顾地科技

Ｄ３０

００２７０１

奥瑞金

Ｄ１７

６００１０１

明星电力

Ｄ２９

６００１０３

青山纸业

Ｄ１７

６００１１２

长征电气

Ｄ３

６０００２７

华电国际

Ｄ１６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１２９

太极集团

Ｄ１５

６００１８３

生益科技

Ｄ１

６００２０３

福日电子

Ｄ１２

６００２５１

冠农股份

Ｄ１５

６００３３２

广州药业

Ｄ１

６００３８０

健康元

Ｄ１３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Ｄ３０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Ｄ２０

６００５７５

芜湖港

Ｄ１２

６００８０６

昆明机床

Ｄ３１

６００８６８

梅雁水电

Ｄ３

６００８６９

三普药业

Ｄ１３

６００８９４

广日股份

Ｄ９

６０１０１１

宝泰隆

Ｄ１９

６０１０１２

隆基股份

Ｃ８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Ｄ２０

６０１５１９

大智慧

Ｄ１７

６０１７７７

力帆股份

Ｄ３

６０１７８９

宁波建工

Ｄ１７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Ｄ１３

６０１９６５

中国汽研

Ｄ１２

６０３３３３

明星电缆

Ｄ３１

博时基金

Ｄ１７

基金

东吴新产业

Ｄ２６

，

Ｄ２７

富国基金

Ｄ２

国联安中债

Ｄ５

，

Ｄ６

，

Ｄ７

，

Ｄ８

华安基金

Ｄ２９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

Ａ１１

华宝兴业现金宝

Ａ１２

华宝兴业中证

１００ Ｄ１８

，

Ｄ１９

汇添富

Ｄ１７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

Ｄ２４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

Ｄ２５

，

Ｄ２７

南方策略优化

Ｄ１０

，

Ｄ１１

南方稳健成长

Ｄ１４

，

Ｄ１５

诺安基金

Ｃ８

鹏华基金

Ｄ３１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Ｄ２３

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

Ｄ３２

万家基金

Ｄ２９

信诚三得益

Ｄ２９

信诚增强收益

Ｄ３

易方达基金

Ｄ１１

银华核心价值

Ｄ２８

，

Ｄ２７

银华消费主题

Ｄ２１

中海上证

５０ Ｄ２２

其他

北京产权

Ｄ２

上海产权

Ｄ２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2-03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收到保荐机构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汪家胜先生因拟离职，不再适合继续履行督导职责。平安证券决定由吴文

浩先生接替汪家胜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吴文浩先生简

历附后。

本次变更后不影响平安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吴文浩先生

和王为丰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附：吴文浩先生简历

吴文浩先生，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具有

7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及参与了汉

王科技（

002362

）、福瑞股份（

300049

）、金正大（

002470

）、利源铝业（

002501

）、金禾实业

（

002597

）、永兴特钢等

IPO

项目：鑫茂科技（

000836

）重大资产购买及非公开发行项目、中环

股份（

002129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代出版（

600551

）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的保

荐和承销工作。

证券代码：

600332

证券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2012－057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H

股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本公告内容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广州药业

"

）日期分别为

2012

年

3

月

27

日、

2012

年

6

月

18

日、

2012

年

8

月

24

日及

2012

年

10

月

16

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4

日的通函（

"

该通函

"

），内容有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词汇与

该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义。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的公告（

"

该公告

"

），如该公告所述，本公司与广州

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白云山

"

）确认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立白

"

）将作为白

云山股东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城证券

"

）将作为本公司

A

股及

H

股异议股东的收购请求权的提供方。

经本公司、白云山及长城证券确认，广州药业

H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变更为越

秀证券控股有限公司（

"

越证控股

"

），长城证券将继续作为本公司

A

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

供方，广州立白继续作为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越证控股是一家依据香港法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其主要业务是提供金融

服务，其全资控股的越秀证券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可从事第

1

类（证券交易）

及第

4

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受规管活动之持牌法团。越证控股是越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

属企业， 而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控股的国有独

资企业。

据本公司董事所知悉，（

1

）越证控股不是本公司或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广药集团

"

）的

关连人士，也不是与广药集团一致行动的人士，及于本公告日期，均无持有本公司的任何权益；

（

2

）越证控股与广州立白及长城证券不是一致行动的人士；（

3

）越证控股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向

广州药业

H

股异议股东提供收购请求权。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8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 并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公司

19

楼会议室以

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9

位董事，现场实到

9

位

董事，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议

案》；

《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9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议案》，现就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并方案概况

经董事会批准，拟以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皖江农资

"

）吸收合并安

徽辉隆集团皖淮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皖淮农资

"

）。本次吸收合并后，安徽辉隆集团

皖淮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整体并入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合

并方案涉及的相关数据以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后的数字为准，支付交易对价所用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

董事会同时指派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本次两家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的相关事宜。 本次

吸收合并的进度应及时通报公司董事会。

此次合并不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 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必要性

1

、本次两家控股子公司的合并，将有利于公司在安徽省内网络布局的进一步完善，符合

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2

、合并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安徽省内连锁网络的功能，有效配置人员、财务和业务

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3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安徽的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 拟合并的两家子公司概况

1

、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桂生

公司持股比例：

95.1%

经营范围：因特网信息服务；一般经营项目：化肥、农药、农膜、化工产品、农用机械等。

截止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皖江农资总资产

522,558,896.94

元

,

净资产

203,111,310.69

元。

2012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54,454,896.67

元，净利润

4,734,702.21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

、安徽辉隆集团皖淮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勇

公司持股比例：

96.73%

经营范围：化肥、微肥、非分装种子、农药、农膜、农用机械、中小农具、化工产品及原料等

截止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皖淮农资总资产

744,469,203.55

元，净资产

92,689,396.29

元。

2012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182,264,323.08

元，净利润

10,871,108.71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四、 合并后的新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法定代表人：唐桂生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

具体的股东结构以中介机构核定数字为准。

以上关于合并后新公司的信息以工商变更登记后，工商管理部门实际审批为准。

五、 合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并的两家控股子公司，在安徽省内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拥有相对成熟的

网络布局，合并后不仅承继了原有的网络、资源、市场，还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安徽省内的网

络布局，优化区域性业务结构，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效能，从而促进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和

效益的提升。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4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同意公司与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合作框架协议

>

的议

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就

公司收购其全资子公司

-

中山市中山通智能卡有限公司

51%

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授

权公司总裁蔡小如先生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处理中山市中山通智能卡有限公司审计、评

估等相关后续事宜，待各相关事宜准备完毕，董事会将召开会议审议具体收购事宜。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达华智能关于签订对外

投资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4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对外投资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山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城投集团

"

）在中山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就公司收购其

全资子公司

-

中山市中山通智能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通

"

）

51%

的股权达成合作意向；

2

、本框架协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但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

事项尚需经过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山市国资委

"

）审批、中

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

3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待双方履行完审批程序后，将签订正式投资协议，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

4

、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2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与中山市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合作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公司拟收购城投集团转让的其全资

子公司

--

中山通

51%

的股权，公司与中山通将在业务上进一步扩大合作，拓宽智能卡应用领

域，做强做大。

二、协议涉及各方的情况介绍

1

、城投集团情况介绍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2000000000332

法定代表人： 赵卫

注册地址：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

2

号之

1

中山投资大厦

10

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捌亿捌仟壹佰壹拾贰万柒仟肆佰元

股权结构：中山市国资委持有

100%

股权

主营业务：投资城市建设项目；受政府委托的公有物业的出租、转让，及其它政府授权经

营管理的项目；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的许可项目未取得有关许可证不得经营）；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与资质证同时使用）。

2

、中山通情况介绍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2000000197080

法定代表人： 梁小业

注册地址：中山市西区富华道路西侧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叁仟万元

股权结构：城投集团持有

100%

股权

主营业务：智能

IC

卡的销售、充值、应用及结算，发布各类广告业务

财务数据：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中山通总资产

7942.01

万元，净资产

3125.67

万元；

2012

年

1-9

月，中山通营业收入

982.28

万元，净利润

385.4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城投集团、中山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与城投集团（以下简称

"

双方

"

）同意公司按上市公司的要求和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程序对城投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

中山市中山通智能卡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收购， 城投集团

原则同意收购比例为

51%

，实现公司控股中山通。

2

、双方同意在签订本合作框架协议五日内，公司向城投集团一次性支付诚意金

3000

万

元，城投集团在收款的同时向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

3

、双方约定本框架协议的合作期为

180

天；城投集团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间，不得将

中山通的股权与任何他方开展任何方式的合作。

4

、本框架协议签署、公司付城投集团诚意金后，双方将就股权交易依据法律程序进行报

批。公司对中山通股权收购获批后，上述诚意金转为公司对中山通股权的收购款。

5

、因呈报审批、股权转让等相关具体工作开展存在现实困难，导致双方无法在本协议基

础上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议，双方可协商解除本协议。在本框架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城

投集团将全部诚意金（按年利率

12%

计算利息，诚意金到帐日开始计息）返还给公司。

四、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事项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中山通是国家建设事业

IC

卡管理中心授予中山地区

IC

卡密钥的唯一单位，主要负责中

山通电子收费系统的经营管理，包括全市公共交通（公共汽车、车租车、轨道交通）、超市、餐

饮、停车场、电影院等小额消费领域的

IC

卡支付系统的运营和管理。公司作为物联网行业的

RFID

标签及非接触

IC

卡制造商，通过此次投资收购可以向行业运营领域扩展，有利于公司

将产品与市场进行紧密的融合，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促进公司中远期战略目标的实

现。

五、风险提示

1

、 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事项尚需经过中山市国资委审批及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存

在是否能审批通过的风险；

2

、本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事项标的物

-

中山通因属国有资产，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

业资格及中山市国资委认可的中介机构对中山通进行审计、评估后，双方方可协商确定收购

价格，存在中山市国资委与公司董事会就收购价格是否能达成一致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投资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后续公告。

六、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公司与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8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广东证监【

2012

】

185

号）《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的要

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历年来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自查，现将公司及相关主

体在承诺期限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起人法人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

公布载体：《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山大洋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二、发起人自然人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鲁楚平、徐海明、彭惠、熊杰明

公布载体：《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山大洋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承诺内容：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辞去上述职务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三、避免同业竞争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发起人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不含离任

6

个月后人员）。

公布载体：《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承诺内容：（

1

）承诺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

）本人（或本公司）及

所控制的子公司将尽量避免与大洋电机和其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3

）如果

关联交易难以避免，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市

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与市场独立第三方交易价格确定。无市场价格可资比

较或定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 按照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合理利润的标准

予以确定交易价格，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四、股份追加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鲁楚平

公布载体：《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承诺内容： 鲁楚平先生承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0,940,000

股自承诺之日起延期锁定

18

个

月，即自

2011-12-26

至

2013

年

6

月

26

日止，如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鲁楚平先生愿意将减持

所得收入全部上缴公司。

承诺期限：

2011

年

12

月

26

日

--2013

年

6

月

26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五、分红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

公布载体：《公司章程》、《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

承诺内容：（

1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度

进行分配；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

）在

满足公司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

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

）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

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当报告期内每股收益超过

0.35

元

时，公司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六、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承诺主体：公司

公布载体：《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承诺内容：未来三年内，公司将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

本规划有关规定和条件，同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

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和有关条件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

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承诺期限：

2012

年

--2014

年

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中，截止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

内容相悖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深 市

除权除息日

九鼎新材

红利发放日

九鼎新材

取消特停

桐君阁

特停

博盈投资

停牌一小时

*ST

钛白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中珠控股

除权除息日

宏昌电子 梅花集团

红利发放日

安源煤业


